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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侵权责任法》是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学（专升本）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是在完成公共基础课程学习后开设的必考课。《侵权责任法》涵盖了《民法典》中侵权责任编的规则全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程。《侵权责任法》是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民法学》的核心内容，本课程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密切联系侵权责任的社会实践，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熟悉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知识，并在生活实践之中发挥作用。本课程的学习对学生全面掌握民法领域的知识起重要的作用。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目标是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满足本专业培养适应地区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需求的技能型人才和法律服务人员的相关知识要求，为以后学习本专业相关知识和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学习侵权责任法的相关知识，熟悉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掌握并识别各种特殊侵权的类型，培养学生运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知识解决侵权纠纷的能力。
本课程的考核章节为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十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五节、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三章到第六章，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八章到第十章，重点章节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十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五节、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不考核章节为绪论、第一章（第八、第九、第十节），第二章（第四、第六、第十一节），第七章（第四节），第十一章。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侵权责任法》课程在法学专业（专升本）的教学计划中被列为专业核心课，本课程与法理学、宪法、刑法、民法、合同法、婚姻家庭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课程之间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以法理学、宪法、刑法、民法、合同法、婚姻家庭法等课程为预修课程，是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课程的先导课程，本课程的学习对全面掌握法学专业各学科的知识起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部分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一般规定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侵权责任的调整功能和保护范围，理解侵权责任法的基本概念，掌握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及具体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侵权责任形态、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能够合理处理侵权责任竞合的相关法律问题。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 侵权责任的立法目的与保护范围
理解: 侵权责任的立法目的。
应用：侵权责任的保护范围。
(二) 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识记：侵权行为的概念。
理解：理解《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三）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识记：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
理解：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及具体归责原则的适用规则。
应用：能够识别具体侵权纠纷案件应当适用的归责原则。
（四）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识记：违法行为、损害事实的概念。
理解：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及确定我国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要件的规则。
应用：能够正确运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分析解决侵权纠纷案件。
（五）侵权责任形态
识记：替代责任的概念与特征；与有过失的概念与特征；过失相抵的概念与特征。
理解：特殊侵权行为的性质、概念、特征与类型。
应用：能够理解连带责任的含义并能够识别共同侵权案件中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
（六）多数人侵权行为与责任
识记：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与特征；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与特征；连带责任的概念与特征。
理解：竞合侵权行为与不真正连带责任。
（七）侵权责任竞合、聚合与并合
识记：侵权责任竞合、聚合、并合的概念。
理解：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
（八）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
识记：免责事由的概念及一般免责事由与特别免责事由。
理解：自助行为的概念及其适用要件。
应用：能够理解与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第二章 损害赔偿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及有关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特别规定，理解侵权责任方式，掌握侵权损害赔偿方法及侵权诉讼时效，能够正确运用侵权损害赔偿方法合理解决侵权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纠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 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识记：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概念。
理解: 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产生、变更与消灭。
(二) 侵权责任方式
识记：侵权责任方式的概念与特征。
理解：侵权责任方式的类型和适用原则。
 (三）侵权损害赔偿的概念与规则
识记：侵权损害赔偿的概念、特征与范围。
理解：侵权损害赔偿规则。
应用：能够运用侵权损害赔偿规则和计算方法处理侵权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问题。
（四）人身损害赔偿
识记：人身损害赔偿的概念；惩罚性赔偿的概念。
理解：人身损害赔偿及惩罚性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
（五）精神损害赔偿
识记：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理解：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
（六）财产损害赔偿
识记：财产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理解: 财产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
（七）制止侵害行为的补偿责任
识记：制止侵害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理解: 我国法律规定的制止侵害行为的补偿责任。
（八）公平分担损失规则
识记：公平分担损失规则的概念。
理解: 公平分担损失规则的相关法律规定。

第三章 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暂时丧失心智损害责任，理解学生伤害事故责任，掌握监护人责任、用人者责任、网络侵权责任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能够运用侵权责任主体的相关法律规定解决涉及侵权责任主体的相关法律纠纷。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 监护人责任
识记：监护人责任的概念及归责原则。
理解：监护人责任的构成要件及监护人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
应用：委托监护责任的责任分担规则。
(二) 暂时丧失心智损害责任
识记：暂时丧失心智损害责任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理解：暂时丧失心智损害责任的法律适用。
 (三）用人者责任
识记：用人者责任的概念与特征。
理解：用人单位、劳务派遣、个人劳务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则。
应用：能够确定定作人指示过失责任的规则。
（四）网络侵权责任
识记：网络侵权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理解：网络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
（五）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识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的概念与特征。
理解：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
应用：能够掌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类型，并能够识别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责任形态。
（六）学生伤害事故责任
识记：学生伤害事故的概念、学生伤害事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
理解：学生伤害事故责任的类型及赔偿责任的承担。

第四章 产品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产品责任的概念和特征，理解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掌握关于产品责任的特别规定，能够运用产品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解决涉及产品责任侵权的纠纷案件。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 产品责任概述
识记：产品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二） 产品缺陷
识记：产品缺陷的概念和种类。
理解：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
(三) 产品责任构成
理解：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
应用：能够运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分析解决相关案件。
(四）产品责任的类型
理解：产品责任的四种类型。
(五) 产品责任承担
理解：产品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和免责事由。
应用：产品责任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
(六) 恶意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
理解：《民法典》第1207条规定的内容。
应用：能够确定恶意产品致人损害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第五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基本规则，理解特殊责任主体的相关法律规定，掌握其他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责任负担。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基本规则
理解：《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的基本规则。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一般规则
识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理解：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责任形态。
(三)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特殊责任主体
理解：出租、出借机动车损害责任；买卖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机动车损害责任；以挂靠形式经营的机动车损害责任；擅自驾驶他人机动车的损害责任；非法转让机动车损害责任；盗抢机动车损害责任；强制保险、商业保险与侵权人承担责任的顺序；机动车驾驶人肇事逃逸的责任负担；好意同乘的法律适用规则。
应用：确定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特殊责任主体的基本规则。
 (四）司法解释补充的处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具体规则
理解：《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1）的裁判规则。
应用：能够运用司法解释补充的处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具体规则解决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

第六章 医疗损害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基本状况及改革目标，理解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类型及医疗过失的证明与举证责任，掌握医疗机构的免责事由和对患者与医疗机构的特别保护，能够运用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解决医疗纠纷案件。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 改革医疗损害责任的背景和理论基础
理解：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内容。
(二) 医疗伦理损害责任
识记：医疗伦理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理解：医疗伦理损害责任的类型与归责原则。
 (三）医疗技术损害责任
识记：医疗技术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理解：医疗技术损害责任的类型与归责原则。
(四）医疗产品损害责任
识记：医疗产品损害责任的概念。
理解：医疗产品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及责任构成。
(五）医疗管理损害责任
识记：医疗管理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理解：医疗管理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医疗管理损害责任的类型。
(六）医疗过失和因果关系的证明
识记：医疗过失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理解：各种医疗过失的证明与举证责任。
(七）认定医疗损害责任的其他几个问题
识记：医疗机构的免责事由。
理解：《民法典》对患者权利和医疗机构权益的特别保护。

第七章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概念、特征、类型及归责原则，理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因果关系推定，掌握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特殊责任形态。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概述
识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概念、特征、类型及归责原则。
理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构成要件。
(二)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因果关系推定
理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因果关系推定的规则。
(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特殊责任形态
识记：市场份额规则的适用条件。
理解：第三人过错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的适用规则。

第八章 高度危险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高度危险责任的概念、特征及归责原则，理解高度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损害赔偿内容，掌握高度危险责任的具体类型，能够运用高度危险责任的法律规则解决高度危险责任的纠纷案件。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 高度危险责任概述
识记：高度危险责任的概念、特征及归责原则。
理解：高度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损害赔偿的内容。
(二) 各种具体的高度危险责任
识记：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的概念。
理解：民用核设施损害责任与民用航空器损害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占有或者使用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从事高度危险活动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
应用：高度危险区域的管理人善尽管理义务的标准。
 (三）无过错责任的限额赔偿
理解：在高度危险责任中适用无过错责任的限额赔偿规则应当具备的条件。

第九章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概念、特征及归责原则，理解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掌握各种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类型的法律适用，能够运用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法律规则解决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纠纷案件。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概述
识记：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概念、特征及归责原则。
理解：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及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免责事由。
(二) 各种具体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识记：未采取安全措施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与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损害责任的特点。
理解：动物园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及遗弃逃逸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承担规则。
应用：能够运用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法律规定解决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纠纷案件。
 (三）第三人过错造成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理解：第三人过错造成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一般规则。

第十章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概念、特征及归责原则，理解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掌握各种具体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法律适用及责任承担的规则，能够运用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法律规则解决建筑物和物件致人损害的纠纷案件。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概述
识记：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概念、特征及归责原则。
理解：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免责事由。
(二) 各种具体的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识记：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塌陷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法律适用规则及免责事由。
理解：建筑物等及其搁置物悬挂物损害责任、抛掷物坠落物损害责任、堆放物损害责任、障碍通行物损害责任、林木损害责任、地下工作物损害责任等具体的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
应用：能够运用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的法律规定解决建筑物和物件致人损害的纠纷案件。


第三部分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指定教材
《侵权责任法（第四版）》，杨立新 著，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宜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发引导。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解决问题。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层次中会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4学分，建议总课时72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下： 
	章 次 
	内 容 
	学 时 

	第一章
	一般规定
	24

	第二章
	损害赔偿
	8

	第三章
	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12

	第四章
	产品责任
	4

	第五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4

	第六章
	医疗损害责任
	6

	第七章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2

	第八章
	高度危险责任
	4

	第九章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4

	第十章
	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
	4

	合     计
	72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2．笔试的比例一般为识记占30%，理解占40%，应用占30%。
3. 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易、中等难度、难。难题部分比例不超过20%。
4．笔试试题类型一般分为：名词解释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 
5．笔试采用闭卷考核方式，考试时间 150分钟，按百分制计分，60分为及格。
六、题型示例
（一）名词解释题
诉讼时效
（二）单项选择题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不包括
A．过错责任原则    B．过失责任原则    C．无过错责任原则    D．过错推定原则
（三）多项选择题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包括
A.过错责任原则    B．过失责任原则    C．无过错责任原则    D．过错推定原则
（四）简答题
适用公平分担损失责任的具体归则是什么?
（五）论述题
如何理解我国侵权责任的保护范围？
（六）案例分析题
孙某云到某商场买了盒护肤品，她以前一直使用这个品牌，所以很放心。当天晚上洗漱过后，孙某云就使用了新买的护肤品，不料第二天一早起来发现自己脸上长了很多红色疹子。经有关部门检测，她使用的护肤品已经变质。原来商场最近装修，将一批护肤品随意堆放，孙某云所买的护肤品经过日光的暴晒已经变质。经过住院治疗，孙某云康复，住院期间孙某云支出医疗费5000元。请问：孙某云的损失应由谁赔偿？为什么？


